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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承兑票据逾期及其股东被

列为被执行人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债权代理人: 

 
（住所：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号 8幢 10000室） 

 

 

二〇二三年八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17年高密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2017年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债权代理

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西部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西部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在任何情况下，

未经西部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7 年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养

老产业专项债券。 

2、发行人：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债券代码及债券简称：127633.SH/1780291.IB，PR 高建

投/17高密专项债。 

4、发行规模及债券余额：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00

亿元，当前债券余额 2.00亿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设置本金

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照

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6、票面利率：5.95%，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7、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

条款，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

发行总额 20%的比例提前偿还债券本金。最后五年每年的应付利

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利息，当年兑付本金部分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起息日：2017年 9月 18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 

10、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

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1、担保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担保方

式。发行人以其合法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

担保，用于抵押的 10宗土地面积共计 1,242,294.00平方米，评

估价值合计 113,209.23万元。 

12、最新信用级别：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28日出具的《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

体及“17高密专项债/PR高建投”2023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东

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3】0651号），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PR高建投/17高密专项债”的信用

等级为 AA+。。 

13、债权代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西部证券作为“PR高建投/17高密专项债”的债权代理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债权代理人

职责，全力维护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发行人被列为被执行人、承兑票据逾期及其股东被列为

被执行人的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被列为被执行人情况 

截至 2023年 8月 10日，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发

行人共存在 5条被执行信息，执行标的总金额为 258,897,039.0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执行标的 



2023年 4月 4日 (2023)鲁 01执 689号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47,000,000.00 

2023年 5月 8日 （2023）沪 0110执 3068号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468,750.00 

2023年 6月 1日 (2023)鲁 0102执 2979号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63,206,850.00 

2023年 7月 4日 （2023）沪 0109执 3694号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34,760,000.00 

2023年 8月 8日 (2023)鲁 0612执恢 466号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113,461,439.00 

总计 258,897,039.00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发行人净资产为 16,826,344,036.78

元，上述被执行标的总金额占发行人 2022 年 12 月末净资产的

1.54%。 

（二）发行人承兑票据逾期的情况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承兑票据逾期余额合计

45,600,751.50元，较 2023年 6月 30日减少 59,000,000.00元，具

体逾期情况如下： 

单位：元 

承兑人名称 累计承兑发生额 承兑余额 累计逾期发生额 逾期余额 

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 47,930,751.50 167,095,751.50 45,600,751.50 

合计 - 47,930,751.50 167,095,751.50 45,600,751.50 

截至 2022年 12月末，公司净资产为 16,826,344,036.78 元，上

述承兑票据逾期余额占发行人 2022年 12月末净资产的 0.27%。 

（三）发行人股东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情况 

截至 2023年 8月 10日，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发

行人股东高密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存在 2条被执行信息，执

行标的总金额为 462,0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执行标的 

2023年 5月 8日 (2023)鲁 0202执 2568号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372,000,000.00 

2023年 5月 8日 (2023)鲁 0202执 2569号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90,000,000.00 

总计 462,000,000.00 



 

截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

果，发行人股东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实

业”），共存在 9 条被执行信息，执行标的总金额为

714,447,118.00元，具体情况如下：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执行标的 

2023年 2月 14日 （2023）沪 0115执 698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12,903,069.00 

2023年 5月 8日 (2023)鲁 0202执 2568号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372,000,000.00 

2023年 5月 8日 (2023)鲁 0202执 2569号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90,000,000.00 

2023年 7月 4日 （2023）沪 0109执 3678号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13,960,000.00 

2023年 7月 4日 （2023）沪 0109执 3692号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14,600,000.00 

2023年 7月 4日 （2023）沪 0109执 3694号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34,760,000.00 

2023年 7月 5日 (2023)皖 18执 188号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6,000,000.00 

2023年 7月 10日 (2023)鲁 0303执 3717号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28,336,067.00 

2023年 7月 11日 （2023）沪 0115执恢 612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41,887,982.00 

总计 714,447,118.00 

2023年 7月 26日，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发布信息，华

荣实业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案号为（2023）沪 0115

执恢 6120 号，执行依据文号为（2022）沪 0115 民初 52210 号。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2023）沪 0115

执恢 6120 号，因华荣实业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华荣实业

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华荣实业及其法定代表人高兴才不得实

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四）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 

发行人上述被列为被执行人、承兑票据逾期及其股东被列为被执



行人的重大事项或将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偿债能力及融资能力等造成

一定影响。债权代理人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投资风险提示 

西部证券作为“PR高建投/17高密专项债”的债权代理人，为充

分保障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

西部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根据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西部证券后续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

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募

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全体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并就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